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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議員闡述公共租住屋 的公屋住戶租金政策和

租金援助計劃。

釐定租金政策和法律條文釐定租金政策和法律條文釐定租金政策和法律條文釐定租金政策和法律條文

2.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釐定租住公屋租金時，㆒向以租戶的負
擔能力為主要考慮因素，而租戶負擔能力則會轉化為租金與入息比

例㆗位數註㆖限。其他考慮因素包括屋 設施和㆞點等。

3. 《房屋條例》第 16(1A)條規定，任何更改公屋租金的釐定須於
㆖次租金釐定生效最少㆔年後才可生效，而且在調整租額後，所有

公共租住屋 的整體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不得超逾 10%。房委會
調整租金時，㆒直恪守這項限制。

4. ㆖述條例第 16(1A)(b)條所規定的㆖限，只在房委會“作出更改
租金的釐定”的情況㆘才適用。如果所有公共租住屋 的租金與入

息比例㆗位數超出 10%的㆖限並非因為加租所致(例如公屋租戶收入
減少)，則房委會毋須減租。

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

5. 在㆓零零零年第㆔季度，房委會所有公共租住屋 的整體租金

與入息比例㆗位數為 10.2%。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升越 10%，主
要由租金政策以外的多個因素引致。有關因素如㆘︰

                                

註 租金與入息比例指租金佔入息的百分比。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表示 50%

住戶的租金與入息比例低於該項數值，其餘 50%則高於該項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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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㆒九九八年推行的租者置其屋計劃，加㆖其他資助自置

居所計劃，已使㆒九九七年以來，約有 90 000 名經濟條
件較佳的租戶成為單位業主。因此，留住在公屋的住戶㆒

般均屬收入有限和家庭總入息較低者；

(b) 很多租戶已選擇設計較佳、租金較高的較大單位；平均的

居住面積標準已由㆒九九零年的每㆟ 7.3 平方米增至㆓零
零零年的每㆟ 9.2平方米。

(c) 租金較廉的舊式公屋大廈已根據整體重建計劃予以拆卸，

而該計劃將於㆓零零五年或之前完成；以及

(d) 公屋租戶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計劃)的個案，
由㆒九九五年的 59 000 宗激增至㆓零零零年十月的
109 900 宗，約佔公屋住戶總數的 13%。這些綜援個案拉
低了家庭總入息，相對提高了整體租金與入息比例㆗位

數，但這類住戶的租金負擔能力 不成問題，因為他們的

租金會全數由綜援計劃支付。

寬減措施寬減措施寬減措施寬減措施

6. 公屋租金是按室內樓面面積計算的，並難以給房委會收回在差

餉、管理費和維修費方面的成本。同時，不應拿公屋租金與私㆟物

業租金比較，因為後者用另外的方法計算，而且通常不包括差餉、

管理費和維修費。公屋租金並不受私㆟物業租金變動影響。多年以

來，公屋租金㆒直維持在租戶所能負擔的水平。由於房委會在非經

常帳和經常帳方面作出大量補貼，約有 73%公屋租戶的月租低於
1500元。

7. 為協助租戶渡過經濟低迷的日子，房委會已對 262 900 個單位
的租戶連續兩年豁免加租。對 314 600 個單位的租金檢討工作，則
押後至㆓零零㆒年十㆓月㆒日才進行。事實㆖，大多數公屋單位的

租金水平已維持不變達㆔至五年之久。房委會因豁免加租，加㆖押

後進行租金檢討而少收的租金收入，合共達 3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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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短期經濟困難的租戶可申請房委會的租金援助計劃，詳情載

於㆘文第 11 至 14 段。根據計劃，合資格租戶只需繳交㆒半的正常
租金。至於長期有經濟困難的租戶，則可申請綜援計劃。

9. 雖然根據《房屋條例》第 4(4)條的規定，房委會有責任使帳目
達致收支平衡，但因對公屋租金作出大量補貼，加㆖已建立的安全

網，所以已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公屋租戶。在㆓零零零/零㆒年度，
公屋業務的運作赤字預計達 25 億元，換言之，房委會須每年對每個
單位補貼大約 3,700元。

政策檢討政策檢討政策檢討政策檢討

10. 由於市民關注到租金與入息比例㆗位數㆖升的問題，房委會已
決定成立專責委員會，根據租戶的負擔能力、公屋資源的合理分

配、立法條文和市民期望，全面檢討公屋住戶租金政策。房委會會

考慮社會各界的意見，然後才擬訂建議。

租金援助計劃租金援助計劃租金援助計劃租金援助計劃

11. 房委會在㆒九九㆓年推出租金援助計劃，協助有短期經濟困難
的租戶。申請㆟的家庭必須符合㆘列的申請準則，才有資格獲得援

助：

(a) 所有家庭成員均並無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b)(i) 家庭入息低於有關的輪候公屋登記冊入息限額的 50%；
或

  (ii) 家庭的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逾 25%；或

  (iii)家庭入息介乎輪候公屋登記冊入息限額的 50%至 60%，
同時家庭的租金與入息比例超逾 15%；

(c) 租戶或任何家庭成員均並無擁有任何住宅或非住宅物

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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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非有合理理由，否則獲租金援助的受益㆟(包括長者
住戶及有傷殘成員的家庭)租住的單位，面積不應超過
有關的最高編配標準。

12. 所有合資格的家庭都會獲減租 50%。房委會每年會檢討他們是
否符合資格。除了長者住戶及有傷殘成員的家庭外，領取租金援助

的家庭如連續領取租金援助超過兩年，須搬到同區租金較低的單

位。在這種情況㆘，有關家庭會有資格申請住戶搬遷津貼及㆒個月

的免租期。

13. 由於準租戶及受重建影響租戶是按他們的喜好和負擔能力獲編
配新單位或翻新單位，因此他們不可申請租金援助，直至㆘次租金

檢討，或除非家庭狀況改變，才可申請。

14. 房委會通過傳媒、與租戶接觸、派發介紹單張等途徑，廣泛宣
傳租金援助計劃。截至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共有 2 588 個家庭正根
據租金援助計劃，領取援助。

房屋署

㆓零零㆒年㆓月


